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2024 年博士生招生简章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申请―审

核”制，符合《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其相关的实施细则

中报考条件的申请人提交相关材料，依据考生申请材料的综合评

价结果确定差额综合考核名单，经综合考核后择优推荐拟录取。

强军计划、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对口支援（含省部共建）等采取

相同的办法同时进行。 

一、申请人申请 

（一）应届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符合清华大学 2024 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的相关规定。申请人将以下材料在 2023 年 8 月 7 日 12:00-

2023 年 8 月 21 日 16：00 于我校研究生申请服务系统

（yzbm.tsinghua.edu.cn）内提交，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人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清华大学 2024 届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 

    1）有效身份证明              

    2) 外语水平证明(英语四（六）级成绩单或其它外语

水平证明材料复印件)  



    3) 本人自述（含研究兴趣陈述，1500字以

内）            

    4）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考生诚信承诺书  

    5）《申请攻读推荐免试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

记表》    

    6) 其他可证明科研水平和能力的材料(各类获奖证

书、发表学术论文复印件等) 

    7）攻读博士学位需提交博士阶段的研究计划(5000 字

左右) 

  （2）外校推荐免试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 

    1）有效身份证明              

    2）在学证明                 

    3) 本人自述（含研究兴趣陈述，1500字以

内）          

    4) 外语水平证明(英语四（六）级成绩单或其它外语

水平证明材料复印件)             

    5) 本科期间学业成绩单（应届生由考生所在学校成绩

管理部门提供）        



    6）两封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称为副教授(或相当职称)

或以上的专家的推荐信 

    7）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考生诚信承诺书  

    8）《申请攻读推荐免试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

记表》  

    9) 其他可证明科研水平和能力的材料。(各类获奖证

书、发表学术论文复印件等) 

   10) 攻读博士学位需提交博士阶段的研究计划(5000 字

左右) 

（二）硕博连读生 

按《关于在校硕士生硕博连读的招生办法》要求申请。申请

人将以下材料在 2023 年 8 月 7 日 12:00-2023 年 8 月 21日 16：

00 于我校研究生申请服务系统（yzbm.tsinghua.edu.cn）内提

交，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人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有效身份证明；             

    2）在学证明                 



    3) 外语水平证明(英语四（六）级成绩单或其它外语

水平证明材料复印件)             

    4) 硕士研究生期间学业成绩单(应届生由考生所在学

校成绩管理部门提供)  

    5）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 

    6）两封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称为副教授(或相当职称)

或以上的专家的推荐信 

    7）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考生诚信承诺书   

    8）《博士研究生普通招考（硕博连读）报名登记

表》  

    9) 其他可证明科研水平和能力的材料(各类获奖证

书、发表学术论文复印件等)   

    10）本人自述(含研究兴趣陈述，1500字以内)  

    11）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研究计划(5000 字左右)  

（三）公开招考博士生 

1.申请条件 

符合《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其相关的实施细则中的

报考条件。 



2.申请时间 

申请人需于 2023年 8 月 7 日 12:00-2023 年 8 月 21 日 16：

00 前登录 yzbm.tsinghua.edu.cn 按相关要求完成网上报名手

续。 

3.材料提交 

申请人将以下材料在 2023 年 8 月 7日 12:00-2023 年 8 月 21

日 16：00 前于我校研究生申请服务系统

（yzbm.tsinghua.edu.cn）内提交，逾期不予受理。 

   1）有效身份证明              

   2) 外语水平证明(英语四（六）级成绩单或其它外语水

平证明材料复印件)           

   3) 本科及硕士研究生期间学业成绩单(应届生由考生所

在学校成绩管理部门提供；往届生由考生档案所在部门或毕业学

校成绩管理部门提供) 

   4）本科毕业证书（并附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学士学位证

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并附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硕士学位证书，

其中应届生需提供在学证明 

   5）两封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称为副教授(或相当职称)

或以上的专家的推荐信 

   6）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考生诚信承诺书   

   7）《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   

   8) 其他可证明科研水平和能力的材料(各类获奖证书、

发表学术论文复印件等) 

   9）本人自述（含研究兴趣陈述，1500 字以内） 

   10）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研究计划（5000 字左右） 

     11）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往届生）或论文主要成果及摘

要（应届生） 

 注 1：申请人在线邀请两位与申请学科相关的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专家在线填写推荐

信。推荐专家按申请服务系统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填写、上传专家推荐信，同时请专家

协助妥善保存推荐信原件，待后续接收通知将书面版寄至申请人所申请院系的研究生教学

办公室，8-9月招生录取阶段，无须寄送纸版推荐信。 

注 2：申请人持境外获得的学位证书申请，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须提交

认证报告； 



注 3：①若上述申请材料不全，将不予受理；②若发现申请人有弄虚作假或违反招生

规定行为的，将取消综合考核及录取资格。 

注 4：外文系考生的个人自述和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研究计划，中英文皆可。日语语

言文学方向可以用中日文。 

二、材料审查与综合考核 

人文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组织材料审查组对全部申请人

的材料进行审阅，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择优确定参加综合考核名

单，通知申请人参加综合考核。 

材料审查流程：  

人文学院各学科根据考生专业方向，组成至少 5 位评审专家对

申请材料逐一审核，百分制打分，并取平均分，由高到低排序，

遴选部分申请人参加综合考核，对各组间成绩进行标准化处理。

按照最终成绩由高到低依招生计划不超过 1:3 参加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形式及项目：  

人文学院综合考核由综合专业基础考试（笔试）和综合面试

组成。 

综合专业基础考试满分 200 分。笔试科目包括两部分，外语

（满分 100 分）和专业课（满分 100分）。 



 笔试：《科目名称》见附页。笔试时间为 2 小时，满分 100

分。考查专业基础知识与外语水平，人文学院外语笔试除了英语

外，接收小语种考生，小语种门类为日语或德语或法语或俄语或

西班牙语，具体要求见附页。 

面试：每位考生约 30 分钟，满分 100分。面试重点考查申请

人在本学科攻读博士学位的基本素养、学术能力、学术志趣、研

究潜力等。 

综合考核时间：2023 年 9 月中旬（待定），具体日期以人文

学院通知为准。 

三、推荐拟录取 

成绩计算办法：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科学史系综合考核

成绩为笔试外语成绩（占 20%）、笔试专业课成绩（占 30%）及综

合面试成绩（占 50%）的加权成绩。 外文系综合考核成绩为笔试

外语成绩（占 10%）、笔试专业课成绩（占 40%）及综合面试成绩

（占 50%）的加权成绩。 

人文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以申请人的综合考核成绩为主

要依据，专家组集体把关，按报考方向以考生综合考核成绩进行

排序。综合考虑具体招生情况和培养条件，并结合当年招生名额

确定推荐名单，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四、其他 



未尽事宜参见《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其相关的实施

细则。如因疫情影响，导致招生工作安排变化，具体信息另行通

知。 

五、信息查询、申诉及联系方式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址 yz.tsinghua.edu.cn 

人文学院网址 rwxy.tsinghua.edu.cn 

对我院（系）2024年博士生招生有异议，可以书面形式具名

进行申诉，申诉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蒙民伟人文楼

212）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电话：010-62771874 

电子邮箱：rwxyzs@mail.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人文院 

2023 年 6 月 28 日 

附：人文学院各学科专业综合考核笔试科目 

学科 专业方向 综合考核笔试科目 

 

 

 

01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马克思主义哲学 

02中国哲学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中国哲学史 



 

 

010100 

哲学 

03外国哲学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西方哲学史 

04伦理学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伦理学原理 

05逻辑学 ①英语②逻辑学原理 

06宗教学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宗教学原理 

07美学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美学理论 

08 儒学专项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中国哲学史 

 

 

 

 

 

 

050100 

中国语言

文学 

01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英语或日语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02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 

①英语或日语②比较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史 

03文艺学 ①英语或法语②文学理论 

04中国古代文学 ①英语或日语②古典文学与文献 

05中国古典文献学 ①英语或日语②古典文学与文献 

06汉语言文字学 ①英语②汉语史或汉字学 

07 认知语言学 ①英语②心理语言学 

08计算语言学 ①英语②数据结构 

09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文献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西域历史语言与文化 

 

 

 

 

 

 

050200 

外国语言

文学 

  

  

  

 

01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学（语言、心理与认

知）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②理论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 

02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学（语言、教育与应

用）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②应用语言学与

语言教育 

03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学（语言、文化与社

会）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②现代语言学理

论 

04 外国文学研究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②欧美文学与批

评理论 

05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

研究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②比较文学与跨

文化理论 

06翻译研究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②翻译与跨文化

研究 



07 国别与区域研究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或俄语②国别与

区域研究 

08日语语言文学 ①英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②日语语言文学 

外语科目说明：考生可以选择英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之一作为外语

考试。只有本科和硕士阶段均为非英语专业的考生才可以选择英语为外语考试科

目。 

 

 

 

 

 

060200 

中国史 

01历史文献学（出土

文献与中国学术史） 

①英语或俄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中国通史 

02中国古代史 ①英语或俄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中国通史 

03中国近现代史 ①英语或俄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中国通史 

04社会经济史 ①英语或俄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中国通史 

05中国思想史 ①英语或俄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中国通史 

06中国制度史 ①英语或俄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中国通史 

07中西文化交流史 ①英语或俄语或日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中国通史 

 

 

 

 

 

 

 

060300 

世界史 

01欧洲中世纪史、中

古欧洲-中国交流史 

①英语或俄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世界通史 

02近现代思想史、外

国史学理论 

①英语或德语或法语②世界通史 

03日本史、中日文化

交流史 

①英语或日语②世界通史 

04环境史、英国史 ①英语②世界通史 

05欧洲中世纪史、德

国史 

①德语或英语②世界通史 

06俄国史、中俄关系

史 

①俄语或英语②世界通史 

07近现代中日关系

史、东亚国际关系 

①英语或日语②世界通史 

08近现代东亚区域

史、边疆史、全球史 

①英语或日语②世界通史 

071200

科学技术

史 

01西方科学技术史 ①英语或德语或法语②科学技术史 

02科学哲学与技术哲

学 

①英语或德语或法语②科学技术史 

 


